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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0� � � �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临2023-039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纳入国企改革“双百企业”

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开展“双百企业”“科改示范企业”

充实扩围有关事项的通知》（国企改办[2023]2号），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决定开展“双

百企业”“科改示范企业”充实扩围，更好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效应，打造更多基层改革样本

和尖兵。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被纳入本次“双百企业”名单。

公司将按照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总体部署与指导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制

定完善“双百行动”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并履行相应申报、审批程序。 目前，该事项尚处于方案制定

阶段，具体方案内容与进度安排尚待确定，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 �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3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2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进一

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公司将于2023年5月22日15:00-17:00采用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在价值在

线（www.ir-online.cn）举行2022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本次业绩说明会” ），投资

者可通过https://eseb.cn/14Jarj762dO参与或微信扫一扫下边二维码，依据提示参与，登录后即

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执行总裁汪军先生；财务总监邹涛先生；独立董事马传刚先

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潘兰兰女士。

为提升交流效率，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公司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

集问题，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19日17:00前将问题发送至公司邮箱（wanrun@mason-led.com），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641� � � � � � � �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3-022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浦科投资” ）、第二大股东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林万业” ）于近日

办理了股份质押手续。 浦科投资持有公司27,24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27%，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浦科投资累计质押6,000万股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2.03%，占公司总股本的6.45%。

●三林万业持有公司84,885,3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1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林万业累

计质押6,760万股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9.64%，占公司总股本的7.26%。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3年5月16日接到控股股东浦科投资和第二大股东三林万业的知会函，获悉其所持有本

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浦科投资 是 1,000万 否 否

2023年5

月15日

至质押解

除之日止

西藏信托

有限公司

3.67% 1.07% 融资

三林万业 否 600万 否 否

2023年5

月16日

2024年5

月15日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7.07% 0.64%

银行

贷款

合计 - 1,600万 - - - - - - 1.72% -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浦 科

投资

27,240万 29.27% 5,000万 6,000万 22.03% 6.45% 0 0 0 0

三 林

万业

84,885,316 9.12% 6,160万 6,760万 79.64% 7.26% 0 0 0 0

合计

357,285,

316

38.39% 11,160万 12,760万 35.71% 13.71% 0 0 0 0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公司控制

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浦科投资和三林万

业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上述质押

事项如出现重大风险或重大变化，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23-033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续签《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3年5月16日，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收到股东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浩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续签的《表决权委托协

议之补充协议》。 现将具体情况如下：

一、《表决权委托协议》情况概述

2019年7月23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浩明投资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深圳市浩明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浩明投资” ）与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江文

化” ）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浩明投资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00,579,100股股票（占上市公司股

本总额的22.86%）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

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委托给曲江文化行使，委托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该

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后，曲江文化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上述协议到期后，双方于2021年12月29日续签《表决权委托协议》；2022年8月8日，曲江文化一

致行动人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浩明投资等四位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因股权

转让交易尚未完成， 双方于2022年12月27日、2023年2月10日、2023年3月17日、2023年4月28日陆续

签署了表决委托权延续的相关协议。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2019年7月24日、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28日、2023年2月14日、2023年3月18日、2023年4

月2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续签《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情况

根据2023年4月28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委托表决权期限于2023年5月15日

到期。 截止目前，股权转让事项仍在进行中，经协商，双方再次续签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深圳市浩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协商，就表决权委托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将上述2023年4月28日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中委托表决权期限延续至以下日期孰早到达之

日：

1、2023年5月22日；

2、《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成日。

三、本次续签《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曲江文化与浩明投资本次续签 《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影

响，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备查文件

1、《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2023年5月15日）。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507� � � � � � � �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3-046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江西证监局、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江西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3

年5月19日（周五）14:30-17:00。届时公司总经理常健、财务总监颜军、董事会秘书吴爱萍将在线

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682� � � � � � � � �证券简称：锦和商管 公告编号：2023-024

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关联关系更新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实际控制人郁敏珺女士

发来的通知，其控制的公司与NOVA� PROPERTY� HOLDING� LIMITED签订的入股协议其前置

条件均已满足，实际控制人郁敏珺女士有权获得NOVA� PROPERTY� HOLDING� LIMITED（以

下简称“拟入股公司” ）超过50%股份。

拟入股公司参股、控股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存在日常交易，先前鉴于关联自然人交叉任职，因此

认定为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于2023年2月27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详见《关

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2023-010）。

鉴于最新情况，拟入股公司参股、控股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的认定依据由原关联自然

人交叉任职，更新为关联自然人有重大影响、共同控制或控制。

特此公告。

上海锦和商业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30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3-055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 ）。 公司已披露 《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2023-053） 以及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将有

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上午9:15—下午15:

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1）现场表决：包括股东本人出席或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代理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述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6、会议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5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会议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春市高新区博才路399号栖乐荟A座15层公司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

以上提案的表决结果将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参

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

件三）、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办理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长春吉大正元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 传真或信

件请于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17:00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议”字样）。

电子邮件请于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17:00前发送至ir@jit.com.cn。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地点

地址（北京）：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中航科技大厦4层 邮编：100028

电话：010—62618866� � � � � � � � � �传真：010—82610068

（三）登记时间

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四）注意事项

本次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并

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一，参会股东登记表详见附件二，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示原件；

（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将临时提案于会议召开十天前书面提交至

公司董事会。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七、附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附件二：《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3029� � � �投票简称：正元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意见表决

1）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计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3）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

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上午9:15—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企业营业执照

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是否本人参加（法人股东是否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附件三：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并代

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钩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码：

受托人（代理人）签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

1、请将表决意见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所对应的空格内打“√” ，多打或不打视为弃权。

2、委托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3、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4、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600548 证券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2023-030

债券代码：175271� � � � � � � �债券简称：G20深高1

债券代码：175979� � � � � � � �债券简称：G21深高1

债券代码：188451� � � � � � � �债券简称：21深高01

债券代码：185300� � � � � � � �债券简称：22深高01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汉京金融中心46楼本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2年年度股东年会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93,487,87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23,720,38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69,767,4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89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11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78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执行董事兼总裁廖湘文主持，所审议之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廖湘文、文亮、吕大伟及独立董事白华、李飞龙、缪军、

徐华翔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王增金、戴敬明和李晓艳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裁温珀玮、杜猛及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赵桂萍出席了会议；本公司律师及登记公

司（香港）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2年度股东年会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720,284 100.00 0 0 100 0.0000

H股 169,767,490 100.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1,393,487,774 100.00 0 0 10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720,284 100.00 0 0 100 0.0000

H股 169,767,490 100.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1,393,487,774 100.00 0 0 10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2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720,284 100.00 0 0 100 0.0000

H股 169,767,490 100.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1,393,487,774 100.00 0 0 10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2年利润分配方案（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720,284 100.00 0 0 100 0.0000

H股 169,765,490 99.9988 2,000 0.0012 0 0

普通股合计： 1,393,485,774 99.9998 2,000 0.0001 100 0.0000

根据中国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本公司2022年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114,539,572.89

元。股东大会批准以2022年底总股本2,180,770,3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2022年度现金普通股

息每股人民币0.462元（含税），总额为人民币1,007,515,890.61元。 分配后剩余利润余额结转下年

度，本年度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有关H股股息派发的具体安排，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网站发布的《2022年度股东年会投票结果公告》。 载有A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发放日、实施办法

等信息的分配实施公告将于近期发布，请投资者留意。

5、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9,325,220 99.6408 4,395,064 0.3592 100 0.0000

H股 73,559,588 43.3296 96,207,902 56.6704 0 0

普通股合计： 1,292,884,808 92.7805 100,602,966 7.2195 10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720,284 100.00 0 0 100 0.0000

H股 163,491,523 96.3032 6,275,967 3.6968 0 0

普通股合计： 1,387,211,807 99.5496 6,275,967 0.4504 10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9,293,320 99.6382 4,426,964 0.3618 100 0.0000

H股 16,298,378 9.6004 110,825,589 65.2808 42,643,523 25.1188

普通股合计： 1,235,591,698 88.6690 115,252,553 8.2708 42,643,623 3.0602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集团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9,313,620 99.6399 4,406,664 0.3601 100 0.0000

H股 66,061,474 38.9129 103,706,016 61.0871 0 0

普通股合计： 1,285,375,094 92.2416 108,112,680 7.7584 100 0.0000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9、

（逐项审议）关于向董事会授予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债券工具” ）一般授权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435,584 99.9767 284,700 0.0233 100 0.0000

H股 159,782,164 94.1182 9,985,325 5.8818 0 0

普通股合计： 1,383,217,748 99.2630 10,270,025 0.7370 100 0.0000

9.02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股东配售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435,584 99.9767 284,700 0.0233 100 0.0000

H股 159,782,164 94.1182 9,985,325 5.8818 0 0

普通股合计： 1,383,217,748 99.2630 10,270,025 0.7370 100 0.0000

9.03议案名称：债券工具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435,584 99.9767 284,700 0.0233 100 0.0000

H股 159,782,164 94.1182 9,985,325 5.8818 0 0

普通股合计： 1,383,217,748 99.2630 10,270,025 0.7370 100 0.0000

9.04议案名称：发行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435,584 99.9767 284,700 0.0233 100 0.0000

H股 159,782,164 94.1182 9,985,325 5.8818 0 0

普通股合计： 1,383,217,748 99.2630 10,270,025 0.7370 100 0.0000

9.05议案名称：发行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435,584 99.9767 284,700 0.0233 100 0.0000

H股 159,782,164 94.1182 9,985,325 5.8818 0 0

普通股合计： 1,383,217,748 99.2630 10,270,025 0.7370 100 0.0000

9.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435,584 99.9767 284,700 0.0233 100 0.0000

H股 159,782,164 94.1182 9,985,325 5.8818 0 0

普通股合计： 1,383,217,748 99.2630 10,270,025 0.7370 100 0.0000

9.07议案名称：上市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435,584 99.9767 284,700 0.0233 100 0.0000

H股 159,782,164 94.1182 9,985,325 5.8818 0 0

普通股合计： 1,383,217,748 99.2630 10,270,025 0.7370 100 0.0000

9.08议案名称：担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435,584 99.9767 284,700 0.0233 100 0.0000

H股 159,782,164 94.1182 9,985,325 5.8818 0 0

普通股合计： 1,383,217,748 99.2630 10,270,025 0.7370 100 0.0000

9.09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435,584 99.9767 284,700 0.0233 100 0.0000

H股 159,782,164 94.1182 9,985,325 5.8818 0 0

普通股合计： 1,383,217,748 99.2630 10,270,025 0.7370 100 0.0000

9.10议案名称：授权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435,584 99.9767 284,700 0.0233 100 0.0000

H股 159,782,164 94.1182 9,985,325 5.8818 0 0

普通股合计： 1,383,217,748 99.2630 10,270,025 0.7370 100 0.0000

(二)

2022年度股东年会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2年利润分配方案（包

括宣派末期股息）

66,387,654 99.9998 0 0 100 0.0002

6

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师

的议案

66,387,654 99.9998 0 0 100 0.0002

7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61,960,690 93.3315 4,426,964 6.6683 100 0.000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2年度股东年会： 议案1～8已获得超过一半票数的同意， 获正式通过为普通决议案。 议案

9.01~9.10已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票数的同意，获正式通过为特别决议案。 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之情况。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情，可参阅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年会会议资料》，或本公司日期分别为2023

年3月24日、4月25日的公告，及日期为2022年4月25日的通函。 上述公告及资料已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

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http://www.hkexnews.hk）披露。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园园、陈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年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上网公告文件

1、 关于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2年度股东年会之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1、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年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295� 证券简称：中复神鹰 公告编号：2023-028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22 2023/5/23 2023/5/23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3年4月

17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0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0,000,000.00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22 2023/5/23 2023/5/2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由本公司

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

红利，按照上述第（1）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09元。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

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由公司代

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或

委托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6）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

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8-86070140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275� � � 证券简称：万润新能 公告编号：2023-019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邦经路55号（郧阳区纵一路与横二路

交叉口西北140米）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

普通股股东人数 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8,485,7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8,485,7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63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63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世琦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 公司聘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文静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450,997 99.9406 21,672 0.0370 13,051 0.0224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875,823 98.9571 21,172 0.0362 588,725 1.0067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875,823 98.9571 21,672 0.0370 588,225 1.0059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875,823 98.9571 21,672 0.0370 588,225 1.0059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429,174 99.9033 29,272 0.0500 27,274 0.0467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868,223 98.9441 29,272 0.0500 588,225 1.0059

7、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444,588 99.9296 28,081 0.0480 13,051 0.0224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443,397 99.9276 29,272 0.0500 13,051 0.0224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443,397 99.9276 29,272 0.0500 13,051 0.022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7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的议案》

25,356,632 99.8380 28,081 0.1105 13,051 0.0515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5,355,441 99.8333 29,272 0.1152 13,051 0.0515

9

《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

提供担保的议案》

25,355,441 99.8333 29,272 0.1152 13,051 0.05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1、2、3、4、5、6、7、8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审议的议案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诗伟、陈文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